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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企业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

申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2
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申报表

	企业名称
	
	统一信用代码
	

	通讯地址
	
	法人代表
	

	邮政编码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企业性质
	
	主营产品
	

	总资产（万元）
	
	固定资产（万元）
	

	年产值（万元）
	
	年销售收入或交易额（万元）
	

	总负债（万元）
	
	资产负债率（%）
	

	净利润（万元）
	
	实际上交税金（万元）
	

	资产回报率（%）
	
	年出口创汇（万元）
	

	带动农户数（户）
	
	户均增收（元）
	

	产品产销率（%）
	
	纳税信用级别
	

	企业职工人数（人）
	
	企业工资福利总额（万元）
	

	注册商标名称
	
	是否获得三品一标

（如果有详细说明）
	

	产品质量、管理体系、认证

情况
	

	是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利
	

	企业基本情况包括：企业基本情况、企业经营情况，企业产品品牌、带动农户发展、质量安全、促进产业发展情况、保护环境、等情况简要介绍；今后发展方向和目标。



	申报企业（公章）

年  月   日


申报材料要求

由县市委农办行文上报，企业按照以下内容及顺序编制目录，所有材料胶钉成册。
1.企业申请。申报企业以文件形式向县市农业农村局提出的申报请求。

2.汇总表。申报州级重点龙头企业汇总表（附件1）。

3.认定申报表。德宏州农业产业化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申报表（附件2）、填报内容要与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等相关证明材料保持一致。

4.企业发展情况。1500字左右，重点说明企业经营管理情况、农业产业化发展、联农带农成效及今后发展方向等：（1）企业经营管理情况：企业创办及发展变化情况、经济效益情况、企业经营发展情况。（2）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，累计上缴税金、质量安全管理，企业创品牌，科技创新、等及企业认为有必要报告的其他情况等。（3）联农带农成效。（4）今后发展方向和目标。

5.证明材料：

⑴财务情况原件（2025年度企业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）。
⑵带动能力证明原件（由县级含以上农经部门出具的2025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方式和带动农户数证明）。
⑶企业自主打印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：人民银行系统的“企业信用报告”；2025年度税收完税证明、纳税信用级别证明。

⑷企业自主打印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：2025年度税收完税证明、纳税信用级别证明。

⑸相关质量管理标准体系认证证书、商标注册证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备案证明、企业获奖证书、荣誉证书等复印件；

6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7.县市主管部门和企业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它证明材料。（企业提供的纸质材料复制件加盖企业公章，或在材料上加盖骑缝章，确保上报的复制件与原件一致）。

8.承诺书（原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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